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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刑法是国家的基本法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居于基础性、保障性

地位’对于打击犯罪、维护国家安全、保障社会稳定和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具有重要意义。党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历来十分重视刑法的修改和完善工作°

1997年全面修订刑法以来’先后通过了一个决定｀十一个刑法修正案和十三个有关

刑法的法律解释’及时对刑法作出修改、补充和明确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 （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十一）》）

的颁布’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标志性成果’是贯彻落实习近

平法治思想的重要体现’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动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也是在新时代背景下根据新任务、新

要求、新情况对现行刑法作出的局部调整和完善。

本次刑法的修改:一是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要求。党的十∧大以来’党中央

对安全生产、产权保护、金融市场秩序、食品药品安全、生态环境、公共卫生安全

等领域的刑法治理和保护提出了明确要求°二是适应国内国际形势变化和当前面临

的新情况、新斗争需要’与疫情防控相关的公共卫生安全、生物安全’ 以及知识产

权领域等法律的制定修改进一步衔接’需要刑法作出相应调整’以增强法律规范的

系统性、完整性、协同性。三是近年来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全

国人大代表、中央政法机关和有关部门、地方等都提出了一些修改刑法的意见建

议’需要修改刑法予以明确和解决’回应关切°

精准把握《刑法修正案（十一）》新规则的立法精神和条文要义’是当前学习

领悟《刑法修正案（十一）》新精神｀新理念的核心任务’是保障《刑法修正案

（十一）》精准、统一适用的关键。从总体来看’ 《刑法修正案（十一）》共48条’

修改｀补充刑法47条’主要内容有加大对安全生产犯罪的预防惩治｀完善惩治食

品药品犯罪规定、完善破坏金融秩序犯罪规定、加强企业产权刑法保护等°



2 ｜刑法修正案｜＋—）新规则案例适用

为帮助读者尽快掌握《刑法修正案（十ˉˉ）》新规则蕴含的新精神、新知识’

增强读者体系化理解和运用《刑法修正案（十一）》的能力,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

例研究院在国家法官学院刑事审判教研部的配合下’与全国法院案例通讯编辑共同

组织一线法官’立足司法实践’ 围绕《刑法修正案（十一〉》新规则的理解和法律

适用问题’对适用或参照《刑法修正案（十一）》新规则及其基本原理所裁判并审

结的案例进行了研究评判’选取其中适合于解析《刑法修正案（十一）》新规则’

适合于精准理解、统一适用《刑法修正案（十一）》新规则,具有指导、参考价值

的典型案例。先由承办法官以《刑法修正案（十一）》新规则为基本依据撰写案例

分析’从司法实务视角重点解析《刑法修正案（十一）》新规则的价值功能｀基本

法理、适用规则、适用难点、新｜日法衔接处理等内容’再由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

研究院编著《刑法修正案（十一）新规则案例适用》一书’为《刑法修正案（十

一）》的适用提供可操作性指引。

在《刑法修正案（十一）新规则案例适用》的编写过程中,共收到全国法院

选送的稿件121篇°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和国家法官学院刑事审判教研部

的专业教师共同组成编审组’根据案例的典型性、裁判思路的合规性、案例分析的

精准性’以及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性进行精心选编’最终选

取53篇案例分析°

《刑法修正案（十一）新规则案例适用》一书采用由国家法官学院和最高人民

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共同编著的《中国法院年度案例》系列丛书的案例体例’保持

了简洁明快的风格’追求“好读有用”’坚持以下编辑方法:一是高度提炼案例内

容’控制案例篇幅’每篇案例控制在8000字左右’基本案情和裁判要旨控制在

3000字以内;二是突出与《刑法修正案（十一）》新规则相关的争议焦点、适用难

点’剔除无效信息’尽可能在有限的篇幅内为读者提供有益的信息;三是注重案例

的指导价值,每篇案例的分析内容不少于5000字’通过深度解读条文要义、指明

司法适用路径’突出其司法适用的指导价值。同时’本书的体例设计以读者为本,

方便检索。首先,本书内容以《刑法修正案（十一）》涉及的条文和相关罪名为基

本框架展开典型案例选择和评析,每部分内容按照所涉新规则刑法条文为序将案例

进行编排。其次’每篇案例之标题列明所涉新规则的关键词’即将概括的裁判规

则、裁判思路或焦点问题作为主标题,其所涉罪名作为副标题°最后’每篇案例之



序｜ B

整体结构上包括基本案情、裁判要旨＼适用解析等’分析的重点着眼于案例视角下

的新规则适用°此种编排让读者一目了然’迅速定位目标法条和新规则案例°

《刑法修正案（十一）新规则案例适用》一书旨在帮助读者通过阅读案例’学

习《刑法修正案（十一）》新规则’领悟其新精神、新理念’既可作为法官、检察

官、律师等司法实务工作者的办案参考和司法人员培训推荐教程’也是社会大众学

用《刑法修正案（十一）》的辅导用书’还是教学科研机构案例研究的精品素材°

当然’ 《刑法修正案（十一）》内涵丰富’本书难免存在不足或错漏’所述观

点和所提建议还有待司法实践的检验和法学理论的探讨’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我们愿听取建议,并不断改进!

中国法制出版社为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谨表谢忱’并希望通过共

同努力’不断探索编辑案例书籍｀挖掘案例价值的新路径’更好地服务于学习＼研

究法律的读者,服务于司法审判’服务于全面深化依法治国的伟大实践!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

《刑法修正案（十一）新规则案例适用》编委会

2021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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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1条洗钱罪］

20.洗钱犯罪审判实务若干问题解析………………………….………………….· 11l

—韩某某洗钱案

●

第四节金融诈骗罪

［第192条集资诈骗罪］

21·集资诈骗罪量刑的重大调整………….…………………….………….………116

—吴某某集资诈骗案

第五节侵犯知识产权罪

［第217条侵犯著作权罪］

22.销售盗版加密锁的行为构成侵犯著作权罪……………………………………123

—陈某某侵犯著作权案



4 ｜ 刑法修正案（＋＿）新规则案例适用

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

［第236条强奸罪］
P

23.多次奸淫不满10周岁的幼女如何量刑….……………占………………………. 129

—张某某强奸案

24.奸淫幼女型强奸罪的司法适用…………………………………………………134

—唐某云强奸案

［第236条之-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

25.强奸案中被告人负有特殊职责的量刑…………………………………………143

＿李某某强奸案

26.关于负有监护义务的人员强奸情节恶劣的认定。……….……….……………148

＿丛某某强奸、狠衰儿童案

27.特殊职责人员与已满14周岁的未成年女性发生性关系的定罪量刑…………151

—朱某某强奸案

［第237条狠褒儿童罪］

28.多次狠褒儿童的属于“其他恶劣情节” …………….………………….……· 155

＿黎某友狠衰儿童案

29.如何认定狼裹儿童罪“其他恶劣情节” .……………·…………………·……l58

＿锗某某狠褒儿童案

30.强制狠裹中.“有其他恶劣情节”的认定…………………………….……….. 163

—徐某某狠衰儿童案 ｀

第五章侵犯财产罪

［第271条职务侵占罪］

31.职务侵占罪修改法定刑的考量…………………………………………………l68

—梁某职务侵占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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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职务侵占罪的量刑分析。.………………………….……………………………174

—夏某职务侵占案

第六章妨害社会营理秩序罪

第一节扰乱公共秩序罪

［第277条第5款袭警罪］

33.暴力袭警行为的定罪量刑………?…………….……….………………………178
■■

—林某妨害公务案

34.暴力袭警罪的司法认定….·……………………………….……………………182

—罗某妨害公务案

35.暴力袭警法定刑升格情形的认定标准……..………………………。…………188

＿周某某妨害公务案

36.妨害公务罪在《刑法修正案（十＿）》实施前后的对比……………………194

＿吴某浩妨害公务案

37.新设“袭警罪”的必要性及其理解和适用……………………………………198

—韦某某等妨害公务案

［第29l条之二高空抛物罪］

38.高空抛物犯罪新规的价值功能与适用实践…………………….…….………. 202

—应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

39.从高空向公共道路抛物致人死亡的司法认定….…………….……°…………210

—丁某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

40.高空抛物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界限……………………………216

＿杨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293条之-催收非法债务罪］

41. “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催收非法债务行为的罪名适用………………………’23

—邹某康等非法拘禁罪



6 ｜ 刑法修正案（十-）新规则案例适用

42· “软暴力”催收“套路贷”行为在新旧规定竞合情况下的法律适用………228

＿柳某某等虚假诉讼、诈骗、寻衅滋事案

43.开放式“跟踪’’ “贴靠’’行为的司法认定……………………………………234

＿陈某等寻衅滋事、非法拘禁案

叫.以暴力方法催收高利放贷产生的非法债务行为性质的认定…………………239

—殷某某等寻衅滋事案

［第303条第2款开设赌场罪］

45.开设赌场罪的认定·…。……………….…………………………………………248
●

--ˉ唐某林等开设赌场案

46.跨境开设赌场……………………………………………………………………255

＿-钟某某开设赌场案

第二节危害公共卫生罪

［第330条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47.实施隐瞒密切接触史等不执行卫生防疫机构提出的防控措施行为

的’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261●

＿章某某、季某某妨害传染病防治案

48.拒执预防控制机构防控措施的认定……………………………………………268

—孟某某妨害传染病防治案

第三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

［第338条污染环境罪］

49.污染环境罪的量刑规则及其司法适用…….………….…………·……………274

—崔某生、武某峰、车某涛污染环境案

50.污染环境犯罪如何根据主观方面及后果定罪量刑……………………………282

—刘某平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污染环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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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1条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陆生野生动物罪］

51.非法经营非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构成非法猎捕、收购、运输＼

出售陆牛野牛动物罪.…°……………….…………….……………·……·……292

—黄某非法经营案

52.以食用为目的非法猎捕野生动物如何定罪量刑…….…………·……….……297
■

＿姜某武非法狞猎案

第七章读职
＝

弓匡

［第408条之一食品｀药品监管读职罪］

53.食品监管读职罪的认定…….…………………………·……………°…………303
●

—李某某食品监管读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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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犯罪和刑事贵任

第-章犯罪和刑事贵任

［第17条犯罪禾□开‖事责任（未成年人开‖事责任年

龄）］ .

□

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

—吴某某等恶势力犯罪集团案

［墓本信患］

1.裁判书字号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苏04刑终168号刑事裁定书

2.罪名:组织、强迫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聚众斗殴罪’非法拘禁罪,强

奸罪,敲诈勒索罪

［墓本案情］

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25日’被告人吴某某纠集胡某＼邱某等人’由邱某

纠集、引诱被告人张某某等7名未成年人（其中一名为初中在校生）’实施组织｀

强迫卖淫等违法犯罪活动’逐步形成以吴某某为首要分子,胡某、邱某为骨于成

员’张某｀李某某、曹某某以及张某某等7名未成年人为一般成员的恶势力犯罪集

团°被告人邱某在被告人吴某某、胡某的授意下’纠集未成年被告人长期以假意处

男女朋友的方式诱骗女性至其暂住地’后采用没收手机＼拳打脚踢、砍刀威胁、电

棍电去、罚蹲马步、拍棵照、奸淫等手段’组织｀强迫十余名未成年被害人（其中



2 ｜ 刑法修正案（十—）新规则案例适用

三名被害人为不满14周岁的幼女）卖淫。该恶势力犯罪集团在常）］｛市武进区、钟

楼区等地’多次实施纽织、强迫卖淫、强奸、聚众斗殴、非法拘禁、敲诈勒索等违

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歹’扰乱当地的杜会治安、生活秩序’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

影响。

未成年被告人除张某某仅参与组织、强迫卖淫外’其余均参与组织、强迫卖

淫、强奸、聚众斗殴、非法狗禁等犯罪°其中’被告人张某某参与组织、强迫卖淫

犯罪’ 负责跟随该组织骨于成员邱某寻找卖淫女并多次参与殴打卖淫女’引诱、强

迫3名未成年女性卖淫°被告人邱某协助组织卖淫’负责接送卖淫女;积极参与持

械聚众斗殴;以磨炼性服务技术为由强奸未成年女性1名;参与敲诈勒索°另5名

未成年被告人均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依法只追究其实施的强奸犯罪的刑事责

任·＿披岩人赵某参纲卫么未成牟女卫性ˉ实施轮赶←被告人围王ˉ某参与封二L名←丰＝戍牟上

性实施轮奸和协助邱某强奸1名未成年女性;被告人赵某、朱某某、王某某、郭某

某将未成年女性灌醉后由赵某、朱某某实施轮奸’被告人赵某、王某伙同他人采用

言语威胁、电棍电击等暴力手段威吓未成年女性并实施轮奸’被告人王某、王某某

伙同他人采用拳打脚踢、电棍电击等手段殴打未成年女性后帮助邱某强奸未成年女

性1名°

案发后’未成年被告人朱某某主动至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本案事实。被

告人吴某某向公安机关检举他人贩卖毒品的事实’救告人邱某向公安机关检举他人

介绍卖淫的事实。

［案件焦点］

1·未成年人是否能被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成员; 2.未成年人犯罪是否应当

一律从宽处理°

［裁判要旨］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相关规定’恶势力犯罪集团是

指符合恶势力全部条件’同时又符合犯罪集团法定条件的犯罪组织’其特征表现

为:有三名以上的组织成员’有明显的首要分子’重要成员较为固定’组织成员经

常纠集在一起’共同故意实施三次以上恶势力惯常实施的犯罪活动或者其他犯罪活

动°本案中’被告人吴某某为牟取非法利益’纠集被告人张某、胡某、邱某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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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由被告人邱某纠集被告人王某、王某某等多名未成年人’通过假意处男女朋友的

方式诱骗未成年女性从事卖淫活动’在未成年被害人不愿卖淫时’采用电棍电击、

罚蹲马步、奸淫、拍裸照等手段’强迫并控制多名未成年被害人卖淫;为争抢卖淫

女或达到让卖淫女至店内卖淫等不法目的’又实施了非法拘禁、聚众斗殴、敲诈勒

索等多起犯罪活动,已形成以被告人吴某某为首要分子’被告人胡某、邱某为重要

成员’被告人张某、李某某、曹某某、张某某、赵某、王某、朱某某、王某某、郭

某某为＿般成员的恶势力犯罪集团。其中,被告人张某某、朱某某明知被告人邱某

强迫他人卖淫仍积极参与’并非被临时雇用或受蒙蔽参与’应当认定为恶势力犯罪

集团成员。

被告人吴某某、邱某归案后能检举揭发他人犯罪’并经查证属实’属有立功表

现’但其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依法不予从轻处罚。未成年被告人朱某某、赵某

事先均参与了轮奸他人的预谋’并分别有灌酒或暴力胁迫的行为’且轮奸行为已经

完成’应当认定为犯罪既遂’但二人放弃实施强奸的行为可在量刑时予以考虑°在

案证据证明’未成年被告人王某某、郭某某’经常与被告人邱某等人纠集在一起’

实施了强迫他人卖淫的行为’因犯罪时未满16周岁仅被指控强奸罪’且属恶势力

犯罪集团’社会危害性大’不符合缓刑条件。

2020年6月8日’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该犯罪集

团首要分子吴某某有期徒刑二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1万元’剥夺政治权利五

年;五名成年被告人分别被判处二年六个月至二十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其

余七名未成年被告人分别被判处二年至六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宣判后’部分被告人对判决不服’向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江

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20年9月22曰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适用解析］

未成年人犯罪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且呈现低龄化状态。同时,性侵

未成年人的犯罪问题也屡见不鲜°2020年12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刑法

修正案（十＿）》对刑法的相关规定作出修改完善’个别下调了法定最低刑事责任

年龄、修改奸淫幼女犯罪条款＼增加特殊职责人员性侵犯罪等’彰显了对未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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